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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益民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委托贷款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委托贷款对象：上海东方典当有限公司 

    ●委托贷款金额：人民币伍仟万元 

    ●委托贷款期限：24个月 

    ●贷款年利率：按照同期央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一、委托贷款概述 

   （一）委托贷款基本情况 

公司拟通过上海银行向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东方典当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东方典当”）发放委托贷款人民币伍仟万元（5,000

万元），贷款期限为 2年（24个月），资金用途为企业日常营运资金，

贷款利率按照同期央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资金来源为本公司

自有资金，《委托贷款合同》暂未签订。 

本次委托贷款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上市公司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17年 9月 20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并通过了“关于对上海东方典当有限公司委托贷款的议案”，董事会

授权公司和各相关方签署有关委托贷款的协议。 

 

二、委托贷款对象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东方典当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斜土路 381号 



    法定代表人：杨传华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万元 

    经营范围：质押典当业务，房地产典当业务，限额内绝当物品的

变卖，鉴定评估及咨询服务，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依法批准的其他业

务。（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东方典当为本公司持股 76%的控股子公司。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东方典当总资产为 25,307.53 万元，

净资产为 20,132.69万元，2016年度实现净利润为 914.59万元。 

上述财务数据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截止 2017年 6月 30日，东方典当总资产为 24,198.84万元，净

资产为19,086.94万元，2017年上半年度实现净利润为454.25万元。 

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委托贷款的主要内容 

本次委托贷款金额为人民币伍仟万元，期限为两年（24 个月），

委托贷款利率按照同期央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三、委托贷款对上市公司包括资金和收益等各个方面的影响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进行委托贷款业务，提高了公司资金使用效率，

增加收益，同时也弥补了东方典当的资金缺口，保障了其正常经营活

动，对公司无不利影响。 

 

四、委托贷款存在的风险及解决措施 

上海东方典当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市场、

业务、技术、管理等情况了解清晰。东方典当公司为典当业内知名企

业，拥有一套完整的抵押与风控流程，经过公司相关部门评估测算，



认为其具有足够的还款能力。公司将及时跟踪监督东方典当公司的经

营及还款情况，如遇不利因素及时应对，严格控制委托贷款风险。 

 

五、公司累计委托贷款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对外提供委托贷款金额为 1亿元。 

2015年 8月 21日，经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对

上海东方典当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 1亿元，期限 2年，目前已到期

全部收回，逾期金额为 0元。 

特此公告。 

 

                      上海益民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9月 21日 


